
 

泰兴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 
 

泰应急〔2020〕12 号 

 

 
关于转发《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
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安监办、园区安全科，局机关各科室（单位）： 

现将《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和疫情防

控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迅速传达至系统内所有人员

与相关企业，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从严履行监管责任，督促

企业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全力配合做好疫情

处置工作，加强企业复工指导，积极应对新情况新问题，确

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 

 

附件：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和疫 

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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